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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香港城市大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2025年香港城市大學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香港城市大學 (“城大 ”)是 8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資助大學之一，於 1984年按《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條例》
(第 1132章 )成立，並於 1994年經通過《香港城市大學條例》
(第1132章 )(“《城大條例》 ”)更名為香港城市大學。  
 
3. 根據《城大條例》現行第 10(1)(j)條，城大的學生會
(“學生會 ”)會長是城大校董會 (“校董會 ”)當然成員。據校董會
表示，學生會的代表性在過去幾年一直受到關注。在過去5年，
除了 2022年外，學生會均未能按照其會章妥為選出會長和幹
事會。學生會在 2024年 6月舉行的選舉中仍然未能妥為選出
會長，其時只有少於 20%的城大本科生是學生會會員 (即擁有
選民資格選出學生會會長 )，當中只有146人參與投票，佔選民
人數的 6.89%。在學生會未能正式選出會長期間，由學生會
評議會主席出任學生會署理會長，並以本科生成員的身份

參與校董會。校董會認為這安排有違《城大條例》中校董會的

當然成員應由正式選舉產生的學生會會長擔任的立法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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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加強校董會中本科生成員的代表性，並參考其他由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本地大學的相關安排， 1校董會於

2024年 3月 21日舉行的會議上，通過對《城大條例》的建議
修訂，以一名由本科生互選產生的本科生取替學生會會長，出

任校董會成員。  
 

 

《2025年香港城市大學 (修訂 )條例草案》  
 
5. 《 2025年香港城市大學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
草案》 ”)是由林健鋒議員提出的議員法案，分別於 2025年
1月 17日及 24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25年 2月 12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首讀。《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城大條例》：  
 

(a) 以一名本科生互選產生並由校董會委任的本科
生取替學生會會長的校董會成員身份；  

 
(b) 使選舉兩名教職員、本科生及研究生給予校董會

委任為校董會成員的機制一致化；及  
 
(c) 就相關事宜作出規定。  

 
 
法案委員會  
 
6. 在 2025年 2月14日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
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由張宇人議員

擔任主席，委員名單載於附錄1。法案委員會曾與城大及政府
當局舉行一次會議。法案委員會察悉，城大曾就本科生對選出

校董會本科生代表的意向進行了7次諮詢，並收集了學生社團
和學生領袖等的意見，結果顯示修訂建議獲充分支持。因此，

法案委員會決定無需就條例草案邀請公眾發表意見。  
 
 
 
 
                                                 
1  在 8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中，有 5所大學以選舉形式產

生校董會的學生代表。該 5所大學分別為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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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利益  
 
7. 梁美芬議員及周文港議員申報他們是城大教職員。

梁子穎議員申報他是城大校友及顧問委員會成員。陳勇議員

申報他是城大校友。陳紹雄議員申報他曾是城大顧問委員會

成員。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8. 委員普遍支持《條例草案》，並就多項事宜表達關注。

委員的主要意見和關注綜述於下文。  
 
學生選舉投票率  
 
9. 委員認為，以由全校本科生互選的機制而產生的校董會

本科生代表，取替現時學生會會長的校董會當然成員身份，

有助加強本科生在校董會中的代表性，同時亦有助推動學生

積極參與大學事務，以提升大學管治。然而，有委員關注學生

會近年多次未能成功選出會長和幹事會，而城大目前只有少

於 15%的本科生為學生會會員。在 2025年 2月舉行的學生會
選舉中，參與投票的合資格學生亦只佔學生會會員的大約

12%，有關情況顯示近年學生選舉活動的投票率偏低。委員
促請校方加強校董會本科生代表選舉的宣傳工作，並鼓勵

更多候選人參與，以增加投票率及提高競爭性。  
 
10. 城大表示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會成立專責小組，推廣

有關選舉及制訂宣傳策略。校內不同部門亦會緊密合作，透過

大學網站、社交媒體、校內電子公告板等渠道，向全校本科生

進行宣傳，並設立特別選舉網站，以提高投票率。此外，城大

學生發展處亦會向學生領袖和學生團體提供領袖訓練，支援

學生參與選舉。  
 

11. 為確保校董會本科生代表的認受性，有委員建議校方

日後可視乎情況考慮為選舉設定最低投票人數，並建議校方

及教育局採取措施，加強本科生的公民意識及對大學事務的

參與度。城大表示目前雖然沒有就選舉的投票人數設定最低

要求，但在新的選舉機制下，合資格的本科生選民人數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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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的 1 700多名學生會會員增加至全校 12 000多名的本科
生，有助提高參與投票的學生人數。  
 
12. 有委員詢問城大會否訂立措施，以確保校董會委任的

成員均愛國、愛港和愛校。城大表示，候選人在提交提名時須

確認同意遵守香港法律 (包括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而新當選
的校董會成員亦須同意恪守行為準則。此外，由2025-2026學
年起，每名城大新生必須參與 “全人發展 ”課程，以培養學生擁
有更強的社會責任感和良好的公民意識。城大會因應情況不

時檢討、優化及完善校董會成員選舉的方式和安排。  
 
對學生代表的支援  

 
13. 鑒於日後由互選產生的校董會本科生代表將以個人

身份出任校董會成員，委員關注該名代表或缺乏資源履行其

職務，並建議校方向其提供適當的支援與培訓。有委員認為，

學生會仍有一定的代表性，無論當選校董會本科生代表的

學生是否學生會會員，校方應協助該名代表與學生會建立

定期溝通機制，推動兩者的協作關係，確保學生會的意見在

校董會中得以反映。  
 

14. 城大表示，校董會秘書處會向當選的校董會本科生代表

提供各種支援，包括領袖培訓和辦公室設施。該名代表可參與

討論大學的長遠計劃及校內事務，如制訂財政預算等，以發揮

其作為大學與學生之間的溝通橋樑的角色。在新選舉機制下，

即使學生會會員未能當選成為校董會本科生代表，城大仍會

繼續積極與學生會溝通，向其提供適當的支援，並在有需要時

邀請校董會本科生代表與學生會和校方共商事務。  
 
草擬方面的事宜  
 
15. 有委員建議城大考慮參考其他大學的做法，在《條例

草案》中加入 “本科生 ”和 “研究生 ”的定義，並考慮在城大的
規程中釐清該名本科生代表身份出現變更 (例如畢業或由本科
生成為研究生 )的安排。城大解釋，當校董會本科生代表的身
份有變，城大會按照規程安排補選。目前城大已在其規程中對

“本科生 ”和 “研究生 ”作出清晰的定義。鑒於校董會有權訂立規
程以規管校董會師生成員的選舉，城大日後會因應需要，對

相關定義作出修訂，並會在過程中考慮委員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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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中並無擬議過渡性條文，

以處理在緊接《條例草案》 (如獲通過 )作為經制定條例開始
實施的日期前，獲委任的有關校董會成員的未屆滿任期或

停任事宜。應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的查詢，林健鋒議員表示

過渡性條文並非必要，而城大的政策原意是在經制定的條例

生效後，當選的本科生將會取代學生會會長出任校董會成員，

而獲委任為現任校董會成員的教職員及研究生將不受《條例

草案》影響。  
 
 
擬議修正案  
 
17. 法案委員會察悉，因應法律事務部的意見，林健鋒議員

將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以便將《條例草案》第4條的
確認條文納入《城大條例》。該條文旨在消除對《條例草案》

生效前分別根據《城大條例》第10(1)(h)及 (k)條而進行的教職
員及研究生選舉的合法性可能產生的任何疑問。有關的

修正案擬稿載於附錄2。  
 
18. 法案委員會支持林健鋒議員的修正案，亦不會就《條例

草案》提出修正案。  
 
 
恢復二讀辯論  
 
19. 法案委員會已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並支持

林健鋒議員於 2025年 5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
草案》的二讀辯論。  
 
 
諮詢內務委員會  
 
20. 法案委員會已於 2025年 3月 28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
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5年5月7日  



 
 

《2025 年香港城市大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張宇人議員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委員  林健鋒議員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梁美芬議員 , GBS, JP 
江玉歡議員  
狄志遠議員 , SBS, JP 
吳傑莊議員 , MH, JP 
周文港議員 , JP 
梁子穎議員 , MH 
陳仲尼議員 , SBS, JP 
陳勇議員 , SBS, JP 
陳紹雄議員 , JP 
郭玲麗議員  
陸瀚民議員  
鄧飛議員 , MH 
劉智鵬議員 , BBS, JP 
 
 
(總數：15 位委員 ) 
 
 

秘書  陳向紅女士  
 
 

法律顧問  吳詠榆小姐  
 
 

 

附錄 1 



 

 
 

擬本 
 

 

《2025 年香港城市大學(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林健鋒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在“第 3 條”之後加入“及第 4 條”。 

 

4 刪去該條而代以 –  

 

  “4. 加入第 25 條 

 

        在條例的末處 – 

         

        加入  

       

           “25.  確認條文 

 

                      根據《2025 年香港城市大學(修訂)條例》

（2025 年第       條例）生效之前的《香港城

市大學條例》 (第 1132 章 )(主體條例 )第

10(1)(h)或(k)條而進行的選舉被視為是根據

選舉規則進行的選舉，而該等選舉規則是當

作為根據主體條例第 21A 條訂立的規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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